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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

 

    为进一步规范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，更好地发挥党员

的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中组部、省委组织部有

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我校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

理作如下规定。 

    一、校内接转  

（一）教职工党员因工作需要跨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调

动时，需由原所在党总支或党支部（直属）开具“校内党员

组织关系介绍信”到党委组织部转开组织关系介绍信，再到

所去部门的党总支或党支部（直属）报到。在本党总支内调

动的教职工党员，不需转移党组织关系，由党总支通知调出

和调入的党支部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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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职工党员退休后，应按上条规定将组织关系转

至老干部工作处党支部。 

二、校外调入 

（一）凡由外单位调入我校的党员（含招生、转业复员、

调动工作、毕业分配等），属省内调入的，需持市委组织部或

大专以上院校（省内）党委组织部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

信；属省外调入的党员，需持山东省委组织部、省高校工委

组织处、济宁市委组织部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。 

（二）在我校工作和学习时间在 3 个月以上、6 个月以

内的，应持原单位开具的党员证明信。所在党总支或党支部

（直属）验证后及时将其编入党支部或党小组，安排其参加

党的组织生活和其它活动,同时报党委组织部备案；时间超过

6 个月的，则按规定转移正式的党员组织关系。 

三、调出校外 

（一）凡调出我校的党员（含毕业生党员），在办理离校

手续的同时，应持所在党总支或党支部（直属）开具的“校

内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”到组织部转开党员组织关系介绍

信。若调到省内高校工作或到省内高校继续学习深造的，持

学校党委组织部开具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即可；省内其它调

动或调出本省的，需持学校党委组织部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

介绍信，到济宁市委组织部换转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。 

（二）党员调出或外出 6 个月以上，单位相对固定的，

应按上条规定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；所去单位尚未建立

党组织的，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到所去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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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组织或所去单位的街道、社区、乡镇党组织。若调出的党

员尚未落实工作单位或暂无固定地点的，其组织关系应转到

当地县级以上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中心党组织或劳动部

门开办的职业中介机构党组织。   

（三）党员外出时间在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内，或外出

时间较长但暂时无法转移组织关系的，需持党总支或党支部

（直属）开具的“校内组织关系介绍信”到组织部办理中国

共产党党员证明信或《流动党员活动证》；外出党员所在的党

总支或党支部（直属）要经常与外出党员保持联系，了解党

员外出后的思想工作情况，及时向外出党员通报党组织的重

要情况。 

持党员证明信或《流动党员活动证》外出的党员返回时

需将对方党组织证明其参加组织生活的情况或《流动党员活

动证》交校党委组织部，校党委组织部在认真查验有关内容

后，将其转回原所在党总支或党支部（直属）参加组织生活。 

（四）毕业生党员离校时尚未落实工作单位，其党员组

织关系应转到当地县级以上政府人事（劳动）部门所属的人

才交流服务机构；也可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、社

区、乡镇党组织。 

（五）公派出境出国留学、进修、讲学和研究人员的党

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单位；党员个人申请出境出国，党委初

审同意，报上级组织部门批准，党员组织关系可以保留。党

员在出境出国期间，要保持与所在党组织的联系，经常汇报

思想情况，委托亲属或他人按时缴纳党费。党员如期归国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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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在外没有什么问题，即可恢复其党员组织生活。 

党员出境出国超过假期（含续假）一年以上未归者，回

国后，原则上不再恢复党籍，按自行脱党处理。如发现有严

重问题者，按照党章规定应当开除党籍的，要给予开除党籍

处分。党员出境出国前、在境外国外提出退党的，可以按党

章规定办理退党手续。 

（六）出境出国长期定居的党员，出境出国后即停止党

籍。是预备党员的，不再办理转正手续，其预备党员资格也

不再保留。 

（七）自费出境出国留学的党员，在学成回国之前，党

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单位；学成回国后，在外确无问题，可

恢复党员组织生活。是预备党员的，在外学习期间表现良好，

回国后预备期满可以办理转正手续。 

四、其它 

（一）转移党组织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，必须由党员

本人办理，不能由党员个人委托他人办理。 

    （二）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，由党员自己携带，自己不

能携带的，应由党内机要交通或机要邮政传递。 

    （三）党员调动工作，应及时转移党组织关系。对没有

正当理由长期不转移组织关系的党员，应该给予严肃批评和

教育;经过教育，如果仍然不转移组织关系，不参加党的组织

生活，应视其情况，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；如果时间超过六

个月，则以自行脱党处理。 

    （四）党员如果丢失组织关系介绍信，应立即向所在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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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党组织或原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组织书面报告。党组

织应及时调查了解丢失介绍信的情况，如查明确实由于本人

不慎丢失，且没有造成损失，本人认识深刻的，可予以补办，

并通报原介绍信作废。对丢失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员，党组

织应给予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，给党造成损失者，应给予适

当的党纪处分。 

    五、以上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请全体党员自觉遵守，

各党总支、各党支部，附中党委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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